
证券代码：001215        证券简称：千味央厨      公告编号：2021-014 

 

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 

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召

开二届董事会二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人民币 249,756,051.29 元及利息（具体金额以账户余额为准）对公司全资子公

司新乡千味央厨食品有限公司（简称“新乡千味”）进行增资，用以实施募投项目

“新乡千味央厨食品有限公司食品加工建设项目（三期）”。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669 号）核准，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128 万股，发

行价格为 15.71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34,308,800.00 元，扣除各项不含

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52,186,648.71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82,122,151.29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1 年 9 月 1 日到位，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德师

报(验)字(21)第 00451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

司募集资金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 

拟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投

入金额占比 
建设期 

实施 

主体 

1 新乡千味央厨食品有限 37,682.39 24,975.60 88.53% 24 个月 新乡



公司食品加工建设项目

（三期） 

千味 

2 
总部基地及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5,979.98 3,236.61 11.47% 24 个月 

发行

人 

合计 43,662.37 28,212.21 100.00% - - 

 

三、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情况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推进，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 249,756,051.29 元人民币及利息（具体金额以账户余额为准）

向全资子公司新乡千味增资，其中新增注册资本 249,756,000 元，剩余部分全部

计入新乡千味资本公积。本次增资的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和建设。 

新乡千味目前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为 20,000 万元，公司直接持有其 100%

股权。本次增资完成后，新乡千味的注册资本将增加至 44,975.60 万元，仍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 

四、本次增资实施主体具体情况 

1、公司名称：新乡千味央厨食品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孙剑 

5、成立日期：2017 年 7 月 20 日 

6、营业期限：2017 年 7 月 20 日至 2037 年 7 月 19 日 

7、经营范围：食品的生产、加工、销售；调味品、发酵制品、肉制品、淀

粉及淀粉制品的生产、销售；餐饮管理咨询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仓库经营

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住所：新乡市平原示范区通惠河路 11 号 

9、控制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 100%股权 

10、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新乡千味（未经审计）总资产

为63,991.43万元、净资产为 25,420.59万元；2021年1-9月的营业收入为 50,294.32

万元、净利润为 1,198.91 万元。 

五、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对新乡千味进行增资，并将相关资金用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建设，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和经营发展战略，有利于保障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满足公司未来业务发展需求，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

用用途的情形，也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增资后对募集资金的管理 

本次增资款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由项目实施主体新乡千味用于指定的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公司和新乡千味将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相关规定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七、董事会意见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新乡千味增资是

基于募投项目食品加工建设项目（三期）的实际建设需要，有利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顺利实施。 因此，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24,975.60 万元及利息（具体金额以

账户余额为准）向全资子公司新乡千味央食品有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 

八、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新乡千味增资

是基于募投项目食品加工建设项目（三期），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和经营

发展战略，有利于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满足公司未来业务发展需

求；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及用途等符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使用计

划，未改变募集资金投向，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

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关于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相关审议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因此，同意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 

九、监事会意见 

经审查，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新乡千味增资

是基于募投项目食品加工建设项目（三期）的实际建设需要，是基于募投项目食

品加工建设项目（三期）的实际建设需要，有利于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



实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因

此，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 

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国都证券认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

目，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相关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保

荐机构对千味央厨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

项无异议。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二十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二十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

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11 月 2 日 


